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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格權侵害與純粹經濟上損失 

一、既有爭議 

（一）§184Ⅰ前段保護客體 

差別保護說 平等保護說 
1.債權、利益不具社會典型公開性：

應適度限制責任成立。 

2.利益價值位階較低：故差別保護有

其必要性。 

3.避免訴訟洪水：若使利益侵害能任

意請求，有生大量案件，訴訟洪水

可能。 

4.明確侵權責任、契約責任的保護份

際。 

1.「權利」、「利益」本質相同：難以

區分。 

2.保護不周、保護失衡可能：若硬要

強加區分，適用不同法條，可能生

價值判斷失衡，產生「利益保護漏

洞」。 

3.能以侵權行為其他要件如「違法

性」（採行為不法），調整保護密

度，不應依開始便將利益拒於門

外。 

▲「交易安全往來義務」建構作為義務、過失判斷及行為不法 

1.指標性判決： 

106 台上 1148 判決（交易安全往來義務的操作） 

「經營商店者，既開啟往來交易，引起正當信賴，基於侵權⾏為法旨在防範

危險之原則，對於其管領能⼒範圍內之營業場所及周遭場地之相關設施，自

負有維護、管理，避免危險發⽣之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於設施損壞時，

可預期發⽣危險，除應儘速（通知）修復，於修復前，並應採取適當措施

（或固定、或隔離，⾄少應設置警告標示），以降低或避免危險發⽣之可能

性，其未為此應盡之義務，即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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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安全往來義務之意義與義務之來源 

（1）意義：交易安全往來義務又稱為「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顧名思義，處

理的是在侵權法旨在防範危險的原則下，何種情形行為人有「防範危險」

之作為義務。在違法性採行為不法說時，也被拿來建構何種「過失行為」

導致權益侵害時，具備行為的違法性。 

（2）交易安全往來義務之來源： 

○1 因自己行為發生一定結果之危

險，而負有防範義務： 

如駕車撞到人，縱無過失亦應將傷 

者送醫救治。 

○2 開啟或維持某種交通或交往 如舉辦造勢晚會，應防喇叭砸落壓

傷賓客。 

○3 從事一定營業或職業而有承擔防

範危險之義務 

百貨公司應注意安全門得以開啟。 

 

 

（二）純粹經濟上損失之意義與特性 

 1.意義： 

某一民事責任的原因事實，並未直接導致他人權利受損，而僅係導致他人 

財產或經濟上之不利益
1
。 

 

2.純粹經濟上損失四大性質： 

1.具「財產性」 2.是「侵害客體」☆ 3.具「不確定性」 4.具「補充性」 

PEL 是「財產上

利益」受侵害的

問題，和「人格 

、身分利益」受

侵害無關。人格

法益受侵害，並

非純粹經濟上損 

失。 

 

指行為人侵害的客

體並非「權利」，是 

「責任成立」層次

的概念，非指「損

害範圍」受有多少

經濟上損失，應和

損害範圍的「所受

損害」、「所失利益 

」區辨。 

利益的存在、歸

屬主體、內容、 

範圍，均不具社

會典型公開性，

一般人難以從外

觀上合理預見。 

→通說：無法合

理遇見、防範，

應適度限制責任 

純粹經濟上損

失具備補充

性，若侵害的

原因事實可認

為直接肇致權

利侵害，則不

屬純粹經濟上

損失。 

 

                                                        

1 陳忠五，抽沙污染海域影響附近蚵苗成長：權利侵害或純粹經濟上損失？－最高法院 100 年

度台上字第 250 號判決評釋，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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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考點 

（一）人格權侵害有關爭議 

 1.「人格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1）身分上請求權 

   ○1 純粹身分上請求權：無消滅時效。 

     如夫妻間的同居請求權、婚約履行請求權或未成年子女交還請求權。 

   ○2 身分上的財產請求權：有消滅時效。 

婚約解除、違反損害賠償請求權  

結婚無效、撤銷損害賠償請求權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繼承回復請求權  

 

 （2）人格上請求權 

   ○1 人格權被侵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消滅時效。 

   ○2 人格權侵害之「除去請求權」：無消滅時效。 

    →指標判決： 

106 年台上 2677（民法第 18條第 1 項前段無時效適用）  

請求侵權⾏為損害賠償事件以⼈格權受侵害為內容，⽽向法院請求除去

之侵害除去請求權，為維護⼈性尊嚴所必要，應予終身保障，自不得因

受侵害者 於⼀定時間不請求除去其侵害，即不予保障，與民法規範消滅

時效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交易之安全與維持社會秩序之公平無涉，故民

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之⼈格權侵害除去請求權，並無消滅時效之適

用。 

→ 

 

2.配偶權侵害與外遇切結書 

 

（1）不當交往與配偶權侵害2 

                                                        

2 通姦不構成名譽權侵害：乙與甲之妻通姦非侵害甲之名譽權，僅係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後段所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甲因此與其妻離婚，如受有損害，自

得請求乙賠償。（41 年民刑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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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穩定見解：「侵害配偶權之⾏為，並不以通姦⾏為為限，倘夫妻任⼀⽅與

他⼈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般社交⾏為之不正常往來，其⾏為已逾社

會⼀般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已達破壞婚姻共同⽣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

度，即⾜當之。又基於身分關係⽽⽣之配偶權屬應受保護之權利，倘配偶之

⼀⽅⾏為不誠實與他⼈發⽣⾜以破壞夫妻共同⽣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為

者，則該第三⼈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為⼈。3」 

 

（2）外遇切結書之效力4： 

 ○1 夫妻間「外遇切結書」之效力： 

甲女乙男為夫妻，乙和同事丙外遇被甲抓獲，揚言將此事告知乙丙上級主

管，乙丙當場簽訂外遇切結書以求原諒：	

「一、乙男願無條件和丙女分手。	

二、若乙男再和丙女有婚外情，每被甲女抓到一次，乙男願意付甲女新臺

幣 100 萬元。	

三、丙女願無條件離職，並離開	A 市，保證不再與乙男聯絡。如甲女發

現丙女再次破壞甲乙之家庭，丙女應賠償甲女	 100 萬元。」	  

A.外遇切結書仍符合契約自由：實務認為，外遇切結書為夫妻之間依「契約

自由」原則所締結，除有違反公序良俗之情形外，應認定為有效
5
。若因

被詐欺脅迫而締結，得撤銷（§92）。	  

                                                        

3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易字第 801 號判決 

4
 郭書琴，配偶間「外遇切結書」的爭議，月旦法學教室 204，201	

5 有認為數額過高，構成暴利行為無效者：「甲深夜偕女至汽車旅館被查獲，凌晨被帶至派出

所，其當時三十九歲，對於身陷通姦被查獲，就婚姻及鉅額財產給付必須立即作決定，本身並

無經驗及法知識，又無親友陪同，處於當時情狀，必惶恐驚慌至極。甲通姦甫被查獲，乙若欲

處理賠償等事宜，尤其鉅額財物之給付，宜使甲有仔細衡酌之機會，並無急迫行之之必要。乃

乙卻反於是，事先即擬就名目繁多且高額給付之協議書內容，於查獲後，在甲驚慌失措無援之

情境並短暫之時間內，要求甲簽名同意，可認乙主觀上明知並有意利用甲之急迫及欠缺經驗，

遂行其目的。依通常觀察，甲處於上述情境下，顯然欠缺相關資訊足以判斷系爭協議書之妥當

性，系爭協議書第五條第三、四項及第六條、第七條所為甲應為財產上給付之約定，明顯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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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再犯賠償金」之性質與酌減可能性： 

    ○1 性質應為違約金：依實務見解，外遇切結書乃當事人間成立之契約，依

照契約解釋，所約定之事項應為配偶與第三者不得再有不當交往之情事。

故「再犯賠償金」性質上應為契約違反之違約金。 

     →總額預定或懲罰性違約金6？ 

 

    ○2 違約金酌減之標準： 

實務見解7：「當事⼈約定契約不履⾏之違約⾦過⾼者，法院固得依民法

第 252 條以職權減⾄相當之數額，惟是否相當仍須依⼀般客觀事實、社

會經濟狀況、當事⼈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若能如期履⾏債務時，債權

⼈可得享受之⼀切利益為衡量之標準。」	

→於婚姻事件中，應再衡酌再犯之行為嚴重性、當事人之資力。	

 

（二）純粹經濟上損失與人格權侵害 

 1.侵害「人格利益」造成損害，是否為純粹經濟上損失？ 

  純粹經濟上損失具備「財產性」和人格權或人格法益受侵害所造成之損害無

涉，故縱使是侵害人格法益，所造成之損害仍為 216 條下「所失利益」，非純

粹經濟上損失。陳聰富老師更認為，不論是人格權或人格法益受侵害，均得

以 184 條 1 項前段作為請求權基礎。 

 

2.侵害人格權之損害，應得以 184 條 1 項前段求償
8
 

（1）案例事實： 

                                                        

衡平，自屬民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暴利行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445 號

民事判決） 

6
 核諸兩造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目的，係強制上訴人不得再與丙○○聯繫、見面、手機通訊及不

正當外出，上訴人一有違反，被上訴人即得請求給付違約金，且被上訴人除得請求違約金外，

並無放棄請求上訴人履行原來給付之意，其目的非以預定上訴人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總

額，而係強制上訴人債務之履行，其性質應屬懲罰性之違約金。（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上

易字第	 635 號判決 
7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第	 294 號民事判決 

8 陳榮傳，人格權侵害的純粹經濟上損失？月旦裁判時報 8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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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公司均為宏達電手機包裝盒供應商，甲公司主張，乙公司 

及其負責人為打擊甲公司，乃假冒甲公司名義寄發黑函給宏達電上下 

員工 400 人。大意為宏達電主管與沒競爭力的丙公司簽約圖利單一廠 

商、不知避嫌等語。宏達電因該電子郵件毀損其商譽及主管名譽停止 

與甲公司交易。 

（2）法院判決9：「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法，加損害於他⼈者，其保護之客體為權利以外之財產上利益，故被害

⼈所受侵害者，係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侵權⾏為⼈亦應賠

償。又倘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認其可預期取得之利益，因責任原因

事實之發⽣致不能取得者，即可認為係所失利益。原審依其採證、認事

之職權⾏使，合法認定兩造及⾦箭公司均為宏達電公司之⼿機包裝盒供

應商，宏達電公司於 100 年 5 月 9 日通知耀騰公司準備⼿機包裝盒之打

樣、測試，博⾶公司負責⼈王萍和為打擊另 2 主要競爭對⼿，冒用耀騰

公司名義寄發系爭電⼦郵件，嫁禍耀騰公司，宏達電公司因⽽停⽌與耀

騰公司間⼿機包裝盒採購作業。如無系爭電⼦郵件，宏達電公司應會將

耀騰公司列為備用廠商採購，乃博⾶公司負責⼈王萍和為爭取該公司利

益，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法，致耀騰公司喪失宏達電公司⼿機包裝盒訂

單，受營業利益損失。」 

（3）學者評析：非純粹經濟上損失，而是甲公司人格權之侵害 

    乙公司冒用甲公司名益發黑函，致宏達電公司對其評價降低，失去訂約機 

會，乃侵害其人格權、名譽權，而非純粹經濟上損失。 

  

                                                        

9 107 台上 1409 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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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時效起算時點與時效停⽌制度 

一、既有爭議 

（一）消滅時效與時效起算時點 

 1.消滅時效制度目的： 

（1）保護債務人，避免因時日久遠，舉證困難，致遭受不利益。 

（2）權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護。  

（3）尊重現存秩序，維護法律平和10。 

→無消滅時效之請求權： 

人格權侵害排除、防止請求權 人性尊嚴保護絕對性、和交易安全無涉 

已登記不動產物上請求權 ＃107、＃164 登記公示之絕對性11 

→＃771 繼承回復請求案型，仍有消滅時效

之適用（極高度法安定性保護） 

2.時效起算時點： 

（1）原則採客觀說（§128），有特殊規定者採主觀說（§197 等） 

 ○1 何謂「法律上障礙」，實務多無正面論述，僅列舉事實上障礙反面界定： 

    95.16 民庭決議：「按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

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請求權人因疾病或其他事實上障礙，不

能行使請求權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 響[本院三十一年十一月十

                                                        

10
王澤鑑，民法總則，2008 年，頁 553  

11 ＃107 理由書：「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於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

度，失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而其占

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有權人復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將仍永久負

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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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決議(一)]。權利人主觀上不知已可行使權利，為事實上之障礙，非

屬法律障礙。」 

  ○2 實務在個案正義下，亦有採取主觀說起算消滅時效者： 

    95 台上 1607 號判決:「復按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使時起算，民法第⼀百

⼆⼗⼋條定有明⽂。亦即須權利⼈知悉其得⾏使權利之狀態，時效期間始

能起算。蓋權利之⾏使可被期待甚或要求⽽不⾏使，乃權利依時效消滅之

理由，若權利⼈不知已可⾏使權利，如仍責令其蒙受時效之不利益，自非

時效制度之本旨。」 

 

 ○3 學者評析： 

   A.林誠二師：認採一概主觀說將使時效不確定，有違法安定性，且過度保護

權利人。故仍應採客觀說，於例外情形以誠信原則調整。 

   B.陳聰富師：應修法改採「主觀說」。 

     a.比較法：日、德12有修法採主觀說者。 

     b.消滅時效之制度目的：尊重既有事實秩序、避免債權人長久不行使權

利，而剝奪權利人權利，應以債權人知悉或可得知悉，債務人之身分及

請求權發生之事實作為標準，始為公平。	  

（二）個別請求權消滅時效起算時點： 

1.消費借貸契約返還請求權：消費借貸成立時起算 

（1）實務見解（99.7 民庭決議）：「貸與人定 1 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

還，於該催告所定期間屆滿後，其消滅時效始開始進行。13」	  

                                                        

12 除有其他規定外，一般時效期間自下述年度結束時起算:1. 請求權成立、且 2. 債權人知悉或

若無重大過失即應知悉，請求權成立之情事及債務人。 

13 99 年度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未約定返還期限之消費借貸，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何時起

算?按民法第 478 條後段規定，消費借貸未定返還期限者，貸與人得定一個月以 上之相當期

限，催告返還。所謂返還，係指「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而言，即貸與人一 經向借用人催告

(或起訴)，其消費借貸關係即行終止，惟法律為使借用人便於準備起見，特設「一個月以上相

當期限」之恩惠期間，借用人須俟該期限屆滿，始負遲延責任，貸與人方有請求之權利。若貸

與人未 定 1 個月以上之期限向借用人催告，其請求權尚不能行使，消滅時效自無從進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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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師評析： 

  ○1 478 條後段之立法目的：乃在於給予債務人一定之恩惠期間，若依最高苑

見解，無限延長債務存在期間，與立法目的不符。 

  ○2 消滅時效之制度目的：在於避免保護「權利睡著之人」，代與人如多年怠為

行使催告權，即為權利不行使，不值保護。 

  ○3 誠信原則之判斷：貸與人之返還請求權不能行使（有法律上障礙），乃因本

身不作為，不行使催告權之故，依誠信原則，怠與人不應以其不作為，作

為對自己有利之抗辯。 

2.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代償請求權：原給付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1）債務不履行請求權、代償請求權之性質，向有新生之債與原請求權之變 

形二說，影響時效起算。實務近期有認為若原本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 

債務人免除給付義務，即無給付不能之情事，因而不生代償請求權14 。 

（2）陳師見解：原債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在性質上具有債的同一性，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原債權得請求時起算。債務人給付不能而

免給付義務時，債權人之原給付請求權，變更為代償請求權，若債務人

得以時效抗辯而拒絕給付，卻仍應負擔代償請求權之給付義務，時效制

度將被架空。  

→自債務不履行起算之不妥： 

 

（三）時效中斷與時效不完成 

1.時效中斷：指消滅時效開始進行後，有可認為權利人行使權利的事實，得發

生「時效中斷」，使以進行之期間，全部歸於無效，江時效重行起算。 

                                                        

須 貸與人定 1 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於該催告所定期間屆滿後，其消滅時效始 
開始進行。 

14 最高法院一○六年度台上字第六九六號判決：「債權人原來債權之請求權如已罹於消滅時效

期間，經債務人為時效消滅之抗辯，債務人即得拒絕為給付，自不能再發生因其給付不能，而

由債權人行使代償請求權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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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效不完成：指於時效期間將結束時，無時效中斷之事由，而有請求權無法

行使或不便行使之情況，法律乃使已應完成之時效，於一定期間內，暫緩完

成。 

→時效中斷與時效不完成之差別： 

 

 

 

二、新考點 

（一）時效停止制度： 

1.時效停止制度之意義：係指在時效進行中，因發生障礙事由，使權利人無法

行使權利，而暫時停止時效之進行，嗣障礙事由消除後，繼續進行時效期間

之計算。 

→與時效中斷之差別：時效不重新起算，而是實質上延長時效期間。 

2.未增訂時效停止制度前，實務以誠信原則做個案調整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434 號判決：「如債務⼈⾏使時效抗辯權，違

反誠信原則者，即為權利之不法⾏使，應予禁⽌。⽽債權⼈及債務⼈就請求

權是否發⽣或債務之履⾏從事磋商時，如債務⼈之⾏為，使債權⼈有所信

賴，致未適時⾏使權利以中斷時效者，債務⼈主張消滅時效抗辯權，即有違

誠實信用原則，債權⼈自得於此項構成信賴的事實終了時起相當期間內⾏使

其權利。」 

（二）承攬契約消滅時效、除斥期間爭議 

 1.爭點⼀：仲裁判斷經撤銷，時效是否視為不中斷？ 

 

106 年台上 1193（仲裁判斷經撤銷與時效中斷） 

按民法第 129 條第 2 項第 2 款固規定提付仲裁為消滅時效中斷事由之⼀，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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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不能達成判斷時，除有仲裁法第 21 條第 3 項、第 4 項、第 32 條第 4

項、第 5 項規定之情形外，依民法第 133 條規定，時效應視為不中斷。如仲

裁程序有仲裁法第 40 條規定重⼤瑕疵情形，仲裁已喪失公正解決當事⼈之根

本機能，仲裁庭已不能作成判斷，雖仲裁庭仍為判斷，當事⼈得依仲裁法第

41 條規定，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該仲裁判斷即

失其效⼒，與仲裁不能達成判斷之法律規定障礙相似，應依同⼀法理， 

類推適用上開第 133 條規定，時效視為不中斷。 

仲裁法第 37 條第 1 項復規定，仲裁判斷與法院確定判決同⼀效⼒，在法院

判決撤銷該仲裁判斷確定前，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當

事⼈不得就同⼀事件再⾏起訴；均屬仲裁判斷作成後，撤銷該仲裁判斷判 

決確定前，債權⼈⾏使仲裁判斷債權之法律上障礙。倘此法律上障礙延續⾄

時效期間終⽌時尚未排除，因民法未設有時效之停⽌制度，及就法律上障礙

無法繼續⾏使請求權為規範，基於民法第 139 條規定之同⼀法理，應類推適

用該規定，自該法律障礙消滅時起 1 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一）本案事實：承攬人甲完成工作且經訂作人乙驗收完成，但乙未給付工程 

餘款，故甲提付仲裁，仲裁判斷命乙如數給付。嗣後乙因仲裁瑕疵提起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經法院判決撤銷仲裁判斷確定。甲乃另依契約關係

請求甲支付工程餘款，惟此時已罹民法 127 條第 7 款承攬報酬請求權兩

年時效，乙提出時效完成抗辯拒絕給付。 

（二）判決重點： 

1.爭點一：§133「仲裁不能達成判斷」解釋上是否包括「仲裁已達成判斷，但

日後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 

→最高法院認為解釋上並無法包含，惟性質相似應類推適用時效不

中斷之規定。 

 2.爭點二：仲裁判斷做成後，被撤銷前，無法就同一事件再為起訴，債權人之

利益應如何保護？ 

→最高法院認為此為行使仲裁判斷債權的「法律上障礙」但民法未

設時效停止制度15，應類推民法 139 條規定，在障礙消滅後一個月

                                                        

15 最高法院 80 年台上字第 2497 號民事判例：「故有時效不完成之事由時，於該時效不完成之

一定期間內，如無時效中斷事由發生，其時效即告完成。我國民法僅有時效不完成制度，未採

時效進行停止制度，故時效進行中，不論任何事由，均不因而停止。原審謂時效不完成，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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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時效不完成。 

 

2.爭點⼆：承攬之增加給付請求權之除斥期間 

甲公司承攬乙定作人之土木興建工程，原訂工期為 100 年 5 月 5 日，但因

原物料上漲及變更設計，工期展延至 101 年 6 月 6 日完工並驗收 完成。

甲之報酬請求權消滅時效應於 103 年 6 月 6 日屆期，但甲於 103 年 8 月 

8 日依情 事變更原則，請求乙增加給付報酬款，乙則以甲之請求權已罹於時

效抗辯，此時甲之請求權是否罹於消滅時效或除斥期間？ 

 

1.實務見解：有認為自承攬報酬請求權罹於時效後起算除斥期間16，有認為自權	

利完全成立時起算除斥期間17。	

2.陳師評析：除斥期間應比照原來承攬報酬給付之請求權時效期間，自工程完 

工驗收合格日起算 2 年。 

（1）承攬人依情事變更原則所生之增加給付請求權，性質上應屬形成權：此形

成權除斥期間在法律上並無除斥期間之明文。將造成定作人可能隨時遭法

院判決增加給付之不安定，在法理上有限制之必要。 

（2）類推 125 條一般時效規定不妥：法律明文規定之除斥期間，通常未如一般 

時效 15 年之長期規定，故不應類推一般時效規定。 

                                                        

時效停止進行，有時效不完成之事由時，其消滅時效期間，以不完成事由發生前已進行之期間

與不完成事由終止後又進行期間，合併計算之。所持見解，顯有違誤。」 

16 102 台再 18：「如依情 事變更原則請求法院核定增加給付數額，其訴之性質為形成之訴;至若

請求給付新增數 額，其訴之性質係給付之訴，為達訴訟經濟之目的，當事人固非不得同時提起

上開形成 之訴及給付之訴，然必先經法院核定新增數額後，始得據以請求他造如數給付。鑑於

情事變更原則為例外救濟之制度，形成權之行使具有變更原秩序之本質，民法 第二百二十七條

之二第一項規定未設除斥期間之限制，致令契約當事人長久處於可能遭受法院判命增減給付之

不確定狀態，顯非所宜，參諸誠信原則，斟酌本條項旨為衡平而 設之立法目的，於因承攬契

約所發生之債，解釋上當非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七款關於原來給付短期時效之

規定，以原來給付罹於時效時，自原來給付罹於時效後再起算二年資為除斥期間。」 

17 106 台上 454 決:「按民法第 227 條之 2 所定增減給付之請求，係形成之訴，當事人行使

該形成權請求增加給付時，自應以權利得行使時，亦即權利完全成立時為除斥期間之起算點。

又該形成權之除斥期間，雖法無明定，然此規定 乃為補救契約成立後，因非當時所得預料之情

事變更造成之失平狀況，對於原有契約之法律狀態影響甚大，自應儘速確定當事人是否行使。

原審參酌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系爭補樁費用屬工程報酬性質，及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損害

賠償請求權及契約解除權行使之期間規定等，認上訴人請求增加給付系爭補樁費用之除斥期間

應為 2 年，固非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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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類推 128 條承攬人報酬二年時效之妥適性： 

  ○1 法院為給付增加之判決時，僅就原來給付為「量」之增加，無改變給付性

質：故增加之給付請求權消滅時效，仍應以原來之性質（承攬人報酬）定

之；同理，增加給付請求權之除斥期間，亦應依原來給付之性質定之。 

 ○2 通常在工作完成前，承攬人已知悉發生情事變更：故於驗收合格，請求尾 

款時，得以向定作人請求增加給付，故除斥期間由驗收合格起算，應屬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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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隨義務不履⾏契約解除與定作⼈協⼒義務 

一、既有爭議 

（一）給付義務群三分說 

主給付義務 契約必要之點，成立債之關係主要的目的。 

從給付義務 法律規定、當事人約定或依契約解釋，為準備或履行契約或

主給付義務而生，可獨立請求履行之義務。 

附隨義務 保障契約目的達成及保護當事人權益，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解

釋契約所生，不能獨立請求履行之義務18，亦無從適用§264。 

 →修正： 

 

（二）附隨義務之來源：誠信原則之補充機能（當事人無約定時） 

 ▲誠信原則之機能 

 

補充之功能  

 

調整之功能  

 

限制及內容控制之功能  

 

 

（三）附隨義務不履行，致契約目的不達，得解除契約 

1.指標性判決： 

                                                        

18 按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

務。 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

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及告知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此項義務雖非主給

付義務，債權人無強制債務人履行之權利， 但倘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而未盡此項義務，

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時，債權人仍得本於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

上字第 46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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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隨義務（100 台上 2 號判決） 

查契約成立⽣效後，債務⼈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 

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 

⼈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之義務，包括協⼒ 

及告知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之給付利益。倘債務⼈未盡此項義務，應負 

民法第⼆百⼆⼗七條第⼀項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之責任。又附隨義務性 

質上屬於非構成契約原素或要素之義務，如有違反，債權⼈原則上固僅得 

請求損害賠償，然倘為與給付目的相關之附隨義務之違反，⽽⾜以影響契 

約目的之達成，使債權⼈無法實現其訂立契約之利益，則與違反主給付義 

務對債權⼈所造成之結果，在本質上並無差異（皆使當事⼈締結契約之目 

的無法達成），自亦應賦予債權⼈契約解除權，以確保債權⼈利益得以獲 

得完全之滿⾜，俾維護契約應有之規範功能與秩序。 

→ 

 

  

2.民法 483 條之 1 為附隨義務或給付義務？ 

 （1）民法 483 條之 1：「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

者，僱用人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 

（2）學說見解19：附隨義務固為「保護義務」之性質，但並非所有具「保護義

務」性質之義務均為附隨義務。比較法上德國通說認僱用人對於受僱人

之照料及保護義務均屬「給付義務」，且對於受僱人而言，甚至為「重於

報酬請求權之權利」，僱用人債務不履行之時，受僱人不但有拒絕勞動之

抗辯權，更有請求履行之給付請求權，並當然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二、新考點 

（一）附隨義務之類型 

最高法院 106 台上 1514 判決（附隨義務類型） 

                                                        

19 林信和，論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僱用人對於受僱人之保護義務，月旦法學教室 1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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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契約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債務⼈除應負契約所約定之義務外，依其情事，

為達成給付結果或契約目的所必要，以確保債權⼈之契約目的或契約利益（ 

債權⼈透過債務⼈之給付所可能獲得之利益），得以圓滿實現或滿⾜，尚可發

⽣附隨義務，如協⼒、告知、通知、保護、保管、照顧、忠實、守密等義務 

。此項屬於契約所未約定之義務⼀如有機體般隨債之關係之發展，於個別情

況要求債務⼈有所作為或不作為，以維護債權⼈利益。 

 

（二）協力義務之不履行 

最高法院 106 台上 466 號判決（定作人協力義務不履行為真正義務違反） 

「按契約成立⽣效後，債務⼈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

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給付義務或保護債權⼈⼈身

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之義務，包括協⼒及告知

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之給付利益。此項義務雖非主給付義務，債權⼈無強

制債務⼈履⾏之權利 但倘因可歸責於債務⼈之事由⽽未盡此項義務，致債權

⼈受有損害時，債權⼈仍得本於債務不履⾏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承攬⼯作

之完成，因定作⼈違反協⼒義務，且有可歸責之事由，致承攬⼈受有損害

時，承攬⼈非不得據以請求賠償，定作⼈非僅負受領遲延責任。」  

 

▲定作人協力義務的性質20（§507） 

○1 對己義務說(不真正義務)：對他、對己義務應以該義務完成之利益歸屬 

觀之，定作人完成協力行為，並非給予承攬人利益，而係自己承受利 

益。故本條為對己義務。 

○2 對己、對他義務流動說：507 條原為對己義務，但在契約自由與誠信原則 

下，對己義務與對他義務應具有流動性，除當事人契約明文約定外，若認 

該協力義務兼含有保護他方的目的，應認為係真正義務。 

  

                                                        

20 向明恩，定作人協力行為之屬性與債務不履行責任，法學教室，13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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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承攬瑕疵擔保問題──在 106.5 民庭決議

後 

一、既有爭議 

（一）最高法院 96 年第 8 次民庭決議 

⼀、民法第四百九⼗五條所規定之損害賠償不包括加害給付之損害。 

⼆、承攬⼯作物因可歸責於承攬⼈之事由，致⼯作物發⽣瑕疵，定作⼈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其⾏使期間，民法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

性，於第五百⼗四條第⼀項既已定有短期時效，自應優先適用。 

1.意義： 

（1）§495 之損害不包含加害給付：僅保護履行利益，不保護固有利益。 

（2）瑕疵給付依§227 請求損害賠償，時效亦受「權利行使期間」限制：承攬性

質之特別規定、法安定性維持。 

2.爭議及個別時效期間： 

（1）承攬「瑕疵發現期間」是否亦限制 227 條 1 項之行使？ 

 ○1 實務（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404 號判決）：「上訴人自系爭腔體交付

後，已逾一年後始發見瑕庛，依民法第 498 條第 1 項規定，已不得依承

攬章節規定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契約解除權，自不得另依不完全給付

之規定行使該二權利。」 

 ○2 學說：定作人請求承攬人負瑕疵擔保責任，雖分為瑕疵發現期間與權利行

使期間，此兩者之立法目的均在於督促定作人從速行使權利，故承攬瑕

疵擔保責任之瑕疵發見期間亦「滲透」進入不完全給付責任21。 

  

（2）承攬瑕疵所生個別請求權時效差異極大： 

                                                        

21 向明恩，承攬瑕疵之發見期間與不完全給付請求權之消滅，台灣法學，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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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損害賠償請求權 §227Ⅰ、§495：瑕疵發現期間（1、

5、10 年），權利行使期間 1 年 

加害給付（物）損害賠償請求權 §227Ⅱ：15 年 

加害給付（人格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227-1 準用 197：主觀 2 年、客觀 10

年 

 

（二）最高法院 106 年第 5 次民庭決議：修補前置原則 

按承攬⼈具有專業知識，修繕能⼒較強，且較定作⼈接近⽣產程序，更易於

判斷瑕疵可否修補，故由原承攬⼈先⾏修補瑕疵較能實現以最低成本獲取最

⼤收益之經濟目的。是以民法第四百九⼗五條雖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之

事由，致⼯作發⽣瑕疵者，定作⼈除依民法第四百九⼗三條及第四百九⼗四

條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惟定

作⼈依此規定請求承攬⼈賠償損害仍應依民法第四百九⼗三條規定先⾏定期

催告承攬⼈修補瑕疵，始得為之，尚不得逕⾏請求承攬⼈賠償損害，庶免可

修繕之⼯作物流於無用，浪費社會資源。 

 

二、新考點 

（一）依債務不履行規定請求解除契約，是否亦受修補先行之限

制？ 

1.修補先行原則：因立法者已於條文上表明第 493 條、494 條行使順序，定

作人僅得依其順序行使。 

2.解除契約之限制：因債各於第 494 條但書、495 條第 2 項對於不動產承攬

契約解除有更嚴格要求，為避免架空該規定，依債務不履行解除契約亦

應同受限制 。 

（二）依債總規定請求損害賠償（§227），是否亦需先催告修補？ 

   林師採肯定說，蓋決議認修補先行之理由在於承攬人有較強之修繕能力，

則無論定作人採何條文請求損賠，不應作不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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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訂作人未催告承攬人修補而自行修補，是否即不得向承攬

人請求修補費用？ 

    決議認修補先行之理由在於承攬人修繕能力較高，如未催告修補即自行修

補，其間差額不應由承攬人負擔。但不可以之謂承攬人全部之賠償責任即

因之免除，林師認應參造過失相抵之規範意旨，將定作人自己修補之額外

價差扣除即可。 

（四）決議文全面肯定「修補先行」，是否妥適不無疑問： 

  1.決議肯認修補先行之理由在於承攬人有較強之修補能力：但定作人之損害 

，未必均得由承攬人之修補瑕疵除去！ 

如「工作本身之交易上之貶值」、「其他因瑕疵衍生之經濟上損害」，無從藉

由修補除去。	

2.林師認此類無法藉由修補除去之損害，定作人無庸先行催告修補瑕疵及得

請求損害賠償，否則將過度限制定作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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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居間、旅客運送與 Uber ；僱傭、承攬與

Uber Eats 

一、居間、旅客運送與 UBER 

（一）居間之類型：所謂居間，乃將互相所不知的締約意願者媒介、結合在一

起，未委託人提供交易機會及資訊，或進行周旋。性質上可分成： 

1.報告居間：指居間人受他人委託，尋找可訂約之相對人。 

2.媒介居間：指居間之重點非在報告訂約之機會，而更須斡旋至委託人與

第三人訂立契約。 

（二）uber 主張，其為提供數位資訊之居間人，學說則認其與「乘客」簽訂旅

客運送契約： 

1.法院判決22：有認為性質為居間者 

「稱居間者，謂當事⼈約定，⼀⽅為他⽅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

介，他⽅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 565 條規定甚明。原告所利用之 Uber 

App 網路平臺，對駕駛⼈是否接單無管理、監督權限，且駕駛⼈係自⾏提

供車輛搭載乘客，原告未提供乘客租車服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

單純提供乘客與駕駛⼈配對媒合服務，並於配對成功、駕駛⼈履⾏運送契

約後，由駕駛⼈給付網路平臺業者⼀定比例之報酬，依上開法律規定，

「原告」與「駕駛⼈」間係成立居間契約，原告媒介乘客與駕駛⼈締結旅

客運送契約之⾏為，自非「計程車客運業」或「小客車租賃業」之汽車運

輸業，亦非辦理車輛派遣服務業務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2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簡字第 386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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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說見解23：判決忽視居間之重要特徵「獨立之中介者」。報告居間僅在尋找

締約機會，媒介居間縱使協助斡旋締約，也是在「委託人之指示下」斡旋締

約。 

→uber 對於駕駛人之控制、介入程度非常高 

（1）規定駕駛可加入 UBER 之條件 

（2）決定旅客運送之費用 

（3）以搭乘後之評價系統間接控制駕駛， 

在整個服務過程中，駕駛可自主決定者，僅為「是否要接單送客」，似非一個獨

立之經濟主體。（無法脫離 UBER APP 獨立營業，無法決定價格） 
駕駛面 無法決定價格、無法脫離 uber 營業 
乘客面 叫車締約時，無法直接接觸、指定駕駛 
UBER 並非僅提供數位資訊之居間，而是「結合數位科技提供實體服務之主

體」（提供短程旅客運輸） 

→乘客與 UBER 成立旅客計程車運送契約 

 

二、僱傭、承攬與 UBER EATS 

▲餐飲外送員與平台業者之間關係： 

（一）居間契約（？）：若外送平台僅在「媒合」送餐服務，則真正使用外送員

人力者為個別餐廳，勞動力供給契約成立於餐廳與外送員間。 

→顯然不合理，平台業者對外送員運送餐飲的勞動介入甚深，問題應該是該等

監督、介入之程度是否構成了僱傭關係或勞動契約下的「指揮監督」、「從屬

性」，亦或外送員為獨立的承攬人！ 

（二）餐飲外送員的獨立性與從屬性 

                                                        

23 侯英泠，Uber 網路叫車平臺經營模式為居間行為？汽車客運？計程客運服務業？──從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簡上字第 386 號民事判決談起，月旦裁判時報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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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 自由決定接單、無限制工作時間24 

從屬性 1.勞務提供方式受指揮監督：使用該公司保溫袋、不可將食物放

置在外，僅能穿著透明雨衣等。 

2.人格從屬性：需親自旅行勞務，須由平台 app 臉部辨識，確定

為申請外送員者自行送遞，否則將施以停權制裁。 

3.組織從屬性：仍須依循平台派單需求，包含時間跟地點。外送

員雖非「直接」被派單要求遞送或排班，但平台將計算「拒

單」次數，並影響是否終止合作。 

→應為勞動契約、僱傭契約而非具獨立性之承攬契約 

 

  

 

 

 

 

 

 

                                                        

24 ＃740：「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勞動基準法第二

條第六款所稱勞動契約，應視勞務債務人（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

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

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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